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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酒類查驗申請須知
壹、申辦案件應注意事項
　　一、申請書及檢附書件規格：申請書可於財政部國庫署網站（www.nta.gov.tw）「進口酒類查驗管理資訊網」下載使用，或親自或郵寄索取（郵寄索取請附回郵信封）；其紙張大小皆為Ａ4尺寸，應檢附之書件份數均為乙份。

　　二、申請書填寫時請詳閱本申請須知及申請書後附之填表須知。

　　三、檢附書件排列方式：應依申請須知各項業務應檢附書件之順序排列，並於左上角裝訂。

　　四、繳費方式：

（1） 繳費資料係於財政部受理案件並判定查驗方式後產生。持繳費通知單繳款者，請依每一繳費通知單上所列繳款帳號、戶名及金額繳款。並請注意該繳款帳號係虛擬帳號，每案不同。

（二）可持現金或支票至臺灣銀行全國各分行臨櫃繳納，若由其他銀行匯款，或以自動提款機(ATM)轉帳繳納者，臺灣銀行轉帳代號為004。
（三）另可採「銀行自動扣款」方式繳納查驗規費。
　　五、申請方式：

（一）受理地點：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號4樓2409室。

（二）受理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至12時、下午13:40時至17時30分）。

　　六、服務電話：（02）23227568 或（02）23979491
貳、申請作業流程

一、進口酒類查驗申請之作業流程


屬逐批查驗或抽中批案件之查驗作業流程

                             ＊

＊附註說明：所謂之受託機關（構），財政部係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辦理進口酒類查驗之取樣及檢驗工作。

二、複驗申請之作業流程

                           ＊

＊附註說明：每批進口酒類經查驗結果不符規定者，申請查驗義務人於收到通知書後之次日起15日內，得向財政部申請免費複驗。申請複驗以1次為限。

三、免驗申請之作業流程


                         ＊

＊附註說明：本項作業係適用依進口酒類查驗辦法第3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進口非供銷售之酒類，作為商業樣品、展覽品或研發測試用者申請專案免驗者。
四、先行放行申請之作業流程







                      ＊

                          








＊附註說明：

1.適用屬逐批查驗或抽中批案件，且符合進口酒類查驗辦法第9條得申請先行放行規定之進口酒類。

2.申請查驗之進口酒類除因符合體積龐大或種類繁多無法取樣者，係採取先行放行再派員至放行後之貨物儲存地點臨場取樣外，原則係先取樣後放行。

3.如屬先行放行且尚未取樣者，須繳納受託機關（構）派員臨場執行取樣之臨場費新臺幣500元。但無法當日往返，而須住宿者，其臨場費按取樣人員一人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各項費用標準計收。

五、長期委任申請之作業流程




                                       ＊

＊附註說明：

1.營利事業受固定進口人之長期委任辦理申請查驗，應檢具委任書，由財政部登錄並發給委任書編號。經登錄後，於查驗申請書上填載委任書編號，以替代逐案出具委任書。

2.上開委任關係解除或有所改變時，進口人應以書面通知中央主管機關。

六、網路申辦作業申請之作業流程

                                    ＊

＊附註說明：

申請進口酒類查驗之網際網路使用帳號及密碼，應檢具加蓋公司（商號）與負責人印章之申請書、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向財政部申請，經財政部審核無誤後，核發申請人一組使用帳號及密碼。
七、網路帳號密碼變更之作業流程


                            ＊

＊附註說明：

1.首次使用網路作業者，請先變更密碼，確保使用安全，並應自行定期更新。

2.本系統可由財政部國庫署網站（www.nta.gov.tw）下點選「進口酒類查驗管理資訊網」之「業者網路申辦系統」登錄使用帳號及密碼後進入。



參、申請需附書件一覽表

	　  申請事由

書件
	查驗
	複驗
	免驗
	先行放行
	長期委任
	網路申辦作業

	申 請 書
	ˇ
	ˇ
	ˇ
	ˇ
	ˇ
	ˇ

	進口報單
	ˇ
	
	ˇ
	
	
	

	基本資料申報表（含電子檔）
	ˇ

【註1】
	
	
	
	
	

	原產地證明
	ˇ
	
	
	
	
	

	委任書及代理人證文件
	【註2】
	
	
	
	
	

	原廠授權及分裝約定事項等相關證明文件
	【註3】
	
	
	
	
	

	輸入時曾經查驗合格或具有與我國相互承認之國外機關(構)2年內所簽發該批產品之試驗報告、檢驗證明或相關驗證證明
	【註4】
	
	
	
	
	

	進口酒精貨品同意書影本
	【註5】
	
	
	
	
	

	查驗不合格通知書影本
	
	ˇ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ˇ
	
	ˇ
	
	ˇ

【註6】
	ˇ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ˇ
	
	ˇ
	ˇ
	ˇ

【註7】
	ˇ

	研發測試計畫書等進口用途證明
	
	
	ˇ

【註8】
	
	
	


【註1】以網際網路方式申請查驗，且已上傳酒品標示電子檔者，免附。

【註 2】進口人自行申請查驗者，免附。

【註 3】進口酒類供分裝銷售者始須檢附。
【註4】進口酒類依進口酒類查驗辦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或第3款規定申請書面核放者，始須檢附。
【註 5】進口未變性酒類者始須檢附。

【註 6】須檢附委任人及代理人之文件。

【註 7】須檢附委任人及代理人之文件。

【註 8】應依申請之進口用途檢附證明。

肆、進口酒類查驗規費標準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費用名稱
	規費標準

	一、查驗費＊
	一、以書面核放者，其每批查驗費為新臺幣200元。

二、採取樣檢驗者，依起岸價格（CIF）從價收取千分之一之查驗費。查驗費每批最低費額為新臺幣200元，最高為新臺幣5萬元。

	二、免驗之審查費
	每件200元

	三、工本費
	每份100元

	四、臨場費
	500元。但無法當日往返，而須住宿者，其臨場費按取樣人員一人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各項費用標準計收。

	五、延長作業費＊
	一、平常日之上午6時至8時30分或下午5時30分至10時，每批新臺幣400元。

二、假日之上午6時至下午10時，每批新臺幣1,000元。

三、每日下午10時後至次日上午6時前，每批新臺幣2,000元。



	附
註
	1.以外幣為貨款核算查驗費者，按關稅局訂定每旬報關適用外幣匯率表之賣出 (輸入) 價，換算為新臺幣。查驗費尾數未滿1元者，不予計收。
2.同一申請查驗義務人同時申請查驗多批酒類，且於同一時間作業者，其延長作業費按1批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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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方式：逐批查驗 （見下圖查驗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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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新密碼


再輸入一次新密碼


































































































網路申辦作業申請案件





長期委任申請案件





先行放行申請案件





依前述進口酒類查驗申請之作業流程





免驗申請案件 





進口酒類查驗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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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網列印同意先行放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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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委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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